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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98� � �证券简称：航天工程 公告编号：2021-032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141号公司二层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1,537,7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6.78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姜从斌先生主持，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何国胜、张彦军，独立董事付磊、谢鲁江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莫晓峰、张佳庆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徐京辉女士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1.01 选举孙庆君先生为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58,756,098 87.1745 是

1.02 选举朱玉营先生为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58,756,098 87.1745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孙庆君先生为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

11,048,

547

99.9719 - - - -

1.02

选举朱玉营先生为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

11,048,

547

99.9719 - - -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01得票数358,756,098，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87.1745％；议案

1.02得票数358,756,098，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87.1745％；上述选举的董

事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行、刘梅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603698� � � � � � � � �证券简称：航天工程 公告编号：2021-033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于2021年6月21日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1年6月15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

出。 公司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同意

选举朱玉营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任期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选

举姜从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选举孙庆君

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002510� � � � � �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2021-044

债券代码:128090� � � � � � �债券简称:汽模转2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1年

6月21日10:00在公司402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21年6月15日以直接传送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5名，实到董事5名。会议的

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天津汽车模具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任伟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的董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

津天汽模志通车身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天汽模志通车身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告编号：2021-046）。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6月21日

股票代码：002510� � � � � �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2021-045

债券代码:128090� � � � � � �债券简称:汽模转2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天汽模志

通车身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2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天汽模志通车身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为：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天津天汽模志通车身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志通车身” ）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不超过5,

0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有效期为自融资发生之日起1年。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天汽模志通车身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点：天津市北辰区天津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端园永康道16号

注册资本：25,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常世平

成立时间：2014年03月12日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制造、销售；汽车车身及其工艺装备

设计、制造；金属材料剪切加工、销售；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易制毒品除外）；

自有房屋租赁；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志通车身100%股权。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6,506.99 57,547.91

负债总额 21,952.07 22,263.99

净资产 34,554.92 35,283.92

2020年度（经审计） 2021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6,275.79 17,834.97

利润总额 1,541.02 859.50

净利润 1,354.14 729.0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日，尚未签署担保协议，公司拟为志通车身提供担保的基本情况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自融资发生之日起1年，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3、担保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志通车身的资金需要，支持该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董事会同

意为其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有效期为自融资发生之日起1年。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公司能控制其经营和财务，因

此公司认为该担保风险较低。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4,000万元（全部

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93%。

2、本次对外担保发生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9,000万元（全部为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34%。

3、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1567� � � � � � �证券简称：三星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1-051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

票于2021年6月17日、6月18日、6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重要风险提示：

1）2020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中，智能配用电营业收入53.09亿元，医疗服务营

业收入13.83亿元，分别占2020年度公司总营业收入70.93亿元的74.85%和19.50%，智能配

用电营业收入仍然是公司的主要营收来源。

2）2020年度，受疫情影响，公司医疗服务营业收入为13.83亿元，较2019年减少8.84%；

毛利率为19.10%，较2019年减少5.57个百分点。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2021年4月2日、2021年5月22日公司分别披露了三星医疗关于下属子公司收购3家

康复医院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及调整收购方案的公告， 该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目前股东大会通知尚未发出，交易推进具有一定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1年6月17日、2021年6月18日、2021年6月21日）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影

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二）重大事项情况

1、公司于2021年4月20日披露了《三星医疗2020年年度报告》、于2021年4月27日披

露了《三星医疗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2、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函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

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

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其他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生产经营风险

1）2020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中，智能配用电营业收入53.09亿元，医疗服务营

业收入13.83亿元，分别占2020年度公司总营业收入70.93亿元的74.85%和19.50%，智能配

用电营业收入仍然是公司的主要营收来源。

2）2020年度，受疫情影响，公司医疗服务营业收入为13.83亿元，较2019年减少8.84%；

毛利率为19.10%，较2019年减少5.57个百分点。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2021年4月2日、2021年5月22日公司分别披露了三星医疗关于下属子公司收购3家康

复医院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及调整收购方案的公告， 该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目前股东大会通知尚未发出，交易推进具有一定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止目前，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

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608� � � �证券简称：中信重工 公告编号：临2021-030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2]631号）核准，于2012年6月26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并于2012年7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聘请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中德证券” ）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

职责，其持续督导期限为2012�年7月6日至2014年12月31�日。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

股票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

规定，中德证券仍需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事项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公司于2021年5月28日和2021年6月18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公司董

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聘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担任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公司于近日与中信建投签订了相关的保荐协议，持续

督导期间为公司本次发行的证券上市之日起计算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

度。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

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

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因此，公司依据相关规定终止与中德证券的保荐协

议。 自公司与中信建投签署保荐协议之日起，中信建投将承接中德证券尚未完成的持续督

导工作。中信建投委派陈龙飞先生和王明超先生（简历见附件）负责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将尽快与中信建投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放银行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公司对中德证券及其委派的保荐代表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及持续督导期间

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22日

附件：

保荐人代表简历

陈龙飞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

会执行总经理，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苏州纽

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项目、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项目、江苏省交通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项目、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北京翠微大厦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项目、曲美家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利亚德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

目、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袁隆平农业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

目、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配股项目、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项目等。

王明超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

会高级副总裁，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项目、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债券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利亚德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收购云南冶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项目、中国铜业有限公司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云南驰宏

锌锗股份有限公司项目、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收购大为制氨93.89%股权财务顾

问项目等。

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益股份”、“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２２９

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嘉

益股份”，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００４

”。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

证券”、“保荐机构”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７．８１

元

／

股，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

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

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

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２５．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

１

，

７８７．５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１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９９６．９８４０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５００．００

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本次发行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８７．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１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

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４７４７３７３％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４６２．１４５２４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结束，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２

，

１１２

，

１８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９４

，

５９６

，

１４９．２３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２

，

８１７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１００

，

１００．７７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２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００

，

５５３

，

７５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２８８

，

９８４

股， 占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０１％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５．１６％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发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２

，

８１７

股，包销金额为

１００

，

１００．７７

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０．０５％

。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８０１０５９２５

、

８０１０８５５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洋医药”、“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５

，

２６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８０９

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

，

２６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７．６４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

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５２６．００

万股。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５２６．００

万股， 占发行总数量的

１０．００％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６３．００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

，

８３９．８０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１．１１％

；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８９４．２０

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８．８９％

。 根据《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行公告》（以下简

称“《新股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４９９．５５６０８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即

９４６．８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２

，

８９３．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１．１１％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４１．００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８．８９％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１９６０８６７２１％

，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０９９．７８４３８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

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新股发行公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４１２４

末“

５

”位数：

１８４８７

、

３８４８７

、

５８４８７

、

７８４８７

、

９８４８７

、

７７４７７

、

０２４７７

、

２７４７７

、

５２４７７

末“

６

”位数：

４０７２０６

、

６０７２０６

、

８０７２０６

、

００７２０６

、

２０７２０６

、

１２９７２１

末“

８

”位数：

６６２３０８０６

、

８６２３０８０６

、

０６２３０８０６

、

２６２３０８０６

、

４６２３０８０６

、

６２３７２８５２

、

１２３７２８５２

、

０９１７７６８４

末“

９

”位数：

０８４０６０８１３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

号码共有

３６

，

８２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洋医药”、“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５

，

２６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８０９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

，

２６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７．６４

元

／

股。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

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

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５２６．００

万股。

综上，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５２６．００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１０．００％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

售股数的差额

２６３．００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

，

８３９．８０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１．１１％

；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８９４．２０

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８．８９％

。 根据《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新股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４９９．５５６０８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即

９４６．８０

万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９３．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１．１１％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４１．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８．８９％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１９６０８６７２１％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０９９．７８４３８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具体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

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

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

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锁

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

６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

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

期为

１２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

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

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

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本次战略配售的总体安排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中，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东兴证券百洋医药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百洋医药

１

号资管计划”）；东兴证券百洋医药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

称“百洋医药

２

号资管计划”）。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Ｔ－１

）日公告的《东兴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配售事项的专项

核查意见》及《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战略配售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战略配售获配结果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

７．６４

元

／

股。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交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

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具体名称 初始认购规模（元）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百洋医药

１

号资管计划

１６

，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百洋医药

２

号资管计划

５４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６３６

，

４００．００ １２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

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０

］

３６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深证上 ［

２０２０

］

４８４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２１

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

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新股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４３６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８

，

８５２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

申购数量为

１５

，

６９０

，

１１０．０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

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

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７

，

９４６

，

３９０．００ ５０．６５％ ２０

，

３６９

，

８２８ ７０．４１％ ０．０２５６３４０７％

Ｂ

类投资者

３２

，

７２０．００ ０．２１％ ５６

，

８４１ ０．２０％ ０．０１７３７１９４％

Ｃ

类投资者

７

，

７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１５％ ８

，

５０３

，

３３１ ２９．３９％ ０．０１１０２７５３％

总计

１５

，

６９０

，

１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８

，

９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６５５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资者“同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

附表。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１５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１７

邮箱：

ｄｘｚｑ＿ｉｐｏ＠１６３．ｃｏｍ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800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592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3,8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6%，本次公开发行后

总股本为 15,164.5082 万股。

本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7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其中，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不超过 380 万股，不超

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10%，且认购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为不超过 190 万股（如有），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5%。如本次发行价格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

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规定参与本次发行

的战略配售。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

拨。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265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70.12%；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965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29.88%。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

情况将在 2021 年 6 月 28 日（T+2）刊登的《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

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

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6 月 23 日（周三）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中证网（http://www.cs.com.cn）；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及相

关资料已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T-6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网址 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 网址 www.zqrb.cn； 经济参考网， 网址

www.jjckb.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6月 22 日


